
采购需求
一、项目名称：2026年悬挂绿化管养项目车辆租赁服务​
二、采购预算：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 768000.00元，供应商报价不得超过此预算，否则将作无效投标处理。
三、采购标的
1.服务内容：提供2026年悬挂绿化管养项目清运垃圾、货物周转、苗木洒水及养护期间安全作业指示的车辆租赁服务工作。
服务清单：
	序号
	车辆清单
	服务范围
	规格型号
	暂定服务数量
	服务综合单价限价（元）
	合价（元）
	备注

	1
	单排座厢式货车
	为2026年悬挂绿化管养项目提供清运垃圾、货物周转的服务工作，1次为8小时。
	提供的车辆总质量在4T及以上
	353 次
	630
	228000.00
	

	2
	洒水车
	为2026年悬挂绿化管养项目提供苗木洒水的服务工作，1次为8小时。
	提供的车辆总质量在11T及以上
	300 次
	1200
	360000.00
	

	3
	防撞缓冲保护车
	为2026年悬挂绿化管养项目提供养护期间安全作业指示的服务工作，1次为8小时。
	提供的车辆总质量在4T及以上
	353 次
	500
	180000.00
	


注：（1）供应商须按照《采购需求》的项目服务清单内容进行报价，单价报价及总价报价不得超过其相应最高限价，响应时须提供已标价的《项目服务清单》作为签订合同后支付及结算的依据。
（2）投标费率=供应商投标总报价/采购预算总价。
有效报价:投标费率≦100%，且不低于成本。投标费率＜90%时，应在投标文件中附分析报告，充分说明单价和费用的组成，降低成本的合理措施及在其他同类项目中应用过的经验等，否则视为原则性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作否决投标处理。
2.服务要求：
（1）供应商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依法开展车辆管理。
（2）供应商应做好服务车辆管理，主要包括：日常管理（业务管理、档案管理、安全管理、车辆管理和培训教育）。
（3）根据采购人要求提供清运垃圾、货物周转、苗木洒水及养护期间安全作业指示的车辆租赁服务工作。
（4）供应商需每月对租赁给采购人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按照车辆情况进行定期维修、保养，一年定期维修、保养不得少于两次。
（5）设备在租赁期间内供应商应做好机械设备的日常维修、保养，使设备保持良好状态，在操作过程中因供应商引起的安全、民事、经济等责任由供应商承担。租赁过程中的保管责任由供应商承担。
（6）出车前例行检查车辆油、水、电、轮胎等状况，确保车辆性能良好，随车工具、证件（行驶证、驾驶证等）齐全有效。
（7）用车结束检查存油量以及余电量，存油不足一格时及时加油，新能源汽车电量不足30%时及时充电，以免影响后续车辆出行。
（8）定期清洁所驾驶车辆，保持车身外观、车内座椅及地板等整洁无杂物。每周至少进行1次深度清洁（含车内、车外和引擎舱等）。
（9）定期检查车辆证件有效性，出车时确保证件齐全；负责完成车辆年检、保险、维修等相关事务，及时办理相关手续，保障车辆合法合规运行。
（10）用车结束后将车辆停至采购人指定安全位置，离开车辆时锁好保险锁，防止被盗。
（11）未经采购人批准，不得私自将车辆在外过夜停放。
（12）服务车辆确需维修时，需报备采购人确认，并提供车况良好，安全使用的备用车辆给至采购人使用。
3.相关要求
（1）工作要求:严格按照现场相关要求工作，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安排与调配。其他要求遵循采购需求中的服务要求。
（2）车辆要求：
1）需提供单排座厢式货车、5吨或以上水车和防撞缓冲保护车的车辆清单；
2）提供的每台车辆保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车辆保险证明；
3）提供的每台车辆保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驾驶人员保险证明；
4）提供的每台车辆权属及债权债务由供应商负责；
[bookmark: _GoBack]5）提供每台车辆需车况良好，可进行安全使用；
提供车辆承诺函。
4.人员要求：需提供以下人员辅助管理。
项目负责人（1名）：负责对接本项目，要求具有车辆租赁实施经验、管理经验。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本项目的综合管理、安全管理、调度管理、造价，并负责组织车辆定期进行安全、维修、保养等工作。一旦发现车辆性能问题立即报告采购人，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以上人员提供有效期内的身份证、社保、劳动合同及要求的证书复印件。
5.服务标准：按照要求提供符合要求的机械设备到指定地点工作，且项目工作成果质量评定达到合格等级。
6.服务期限：服务合同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
四、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与地点：
交付时间：2026年3月20日18点00分（北京时间）。
交付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园中路428号
2.付款方式：
（1）每次收取车辆租赁费时，须提供合法等额增值税专用发票，每月由供应商开具当月租费结算单及提交相关结算资料办理结算手续，按实结算【以实际发生的、经采购人确认的服务次数乘以投标报价中的综合单价进行结算】。
（2）供应商自当月车辆租赁服务完成并经采购人验收之日起14日内将包括合同最终总价款金额的全部结算资料提交采购人，包括有效的月度工作量结算资料等。采购人自收到供应商提交的结算资料之日起14日内审核确认并书面答复供应商，若采购人对供应商提交的书面资料有异议，应在答复中说明，供应商需在7日内补充材料或予以更正。采购人收到书面资料逾期不答复的，视为同意供应商提交的结算资料。
（3）每次请款时，供应商需提供租赁给采购人的每月车辆安全检查台账。
(4)经审定的结算总金额因实际情况超出合同约定金额的,超出部分不得高于原合同金额的10%。即最终结算总价不得超过本项目采购预算金额（即人民币768,000.00元）的110%。如根据实际服务量计算的金额超过此上限，超出部分不予支付，供应商仍须完成合同约定的全部服务内容。
4.验收标准：​
（1）采购人收到供应商项目验收申请之日起7日内，由采购人组织供应商现场核实验收，验收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对现场的配合情况、车辆租赁情况、车辆维修保养记录、每台车辆保额不低于人民币100万元的车辆保险证明；每台车辆保额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的驾驶人员保险证明；进行验收工作。验收合格后双方签订验收确认单。
（2）根据本项目采购需求的要求及供应商响应文件相关承诺执行。
5.售后服务：​
服务期内，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的反馈及时调整服务方案，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在服务期结束后，应提供一定期限的免费咨询服务。

